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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犯罪构成理论，对于刑法学的发展作用及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

论固有的缺陷逐渐显露，而三阶层理论的引入更是让传统理论迎来真正的挑战，故学界一直存在“移植

说”与“肯定说”两种对立观点。本文梳理了犯罪构成理论不同的学术观点、争论分歧，分析了三阶层

犯罪构成理论的优越性，表明我们应当正确认识不同理论的优缺点，进行合理的借鉴与移植，努力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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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criminal composition plays an undeniable rol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law. However,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inherent flaws of the four-element the-
ory in China gradually emerged,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ree-tier theory posed a genuine chal-
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theory. As a result, there have always been two opposing viewpoints in aca-
demia: the “transplantation theory” and the “affirmation theo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ifferent 
academic perspectives and disputes on the theory of criminal composition,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three-tier theory of criminal composition, and indicates that we should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different theories, make reasonable references and trans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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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ive to construct a theory of criminal compo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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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推进以及刑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的话语权受到不同程

度的质疑与挑战，有较多学者主张跳出四要件的“围栏”去审视传统理论的缺陷，主张融合大陆法系的

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进行重塑，此即“移植说”。相对应的则对四要件理论持肯定态度，“我国的四要件

犯罪构成理论其经受住了诸多的考验，具有合理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理论相对稳定、成熟，体系内

部更加统一，符合诉讼规律，方便实用，所以应当在改革中坚持中国现有犯罪构成理论体系”[1]，此为

“肯定说”。也有学者认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质疑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从犯罪客体方面来看只是一个纯

粹的理论解释的问题，和规范的价值内容、刑法的法律适用不会产生直接的、必然的关系[2]。四要件理

论仍有其合理性。 
“移植说”学者指出，四要件理论存在诸多结构性弊端：其一，社会危害性理论削弱了犯罪构成作

为认定犯罪唯一标准的权威性；其二，犯罪客体属冗余概念，应予剔除，而犯罪主体宜由行为主体与责

任主体取而代之；此外，该理论缺乏内在层次，未构建违法性与责任性的阶层体系，暴露出明显的结构

性缺失。“移植说”主张者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提出批评之际，“肯定说”支持者回应称，犯罪构成体系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不只允许存在一家之言，也不存在“唯一正解”[3]。从犯罪本质与构成要件的逻辑

关联、四要件的排列逻辑、以及各要件之间内在的结构性互动出发，论证我国沿用的四要件模式并非机

械堆砌、平面罗列，而是一种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兼具整体性与递进性的理论构造。该体系强调，任何

一个要件的缺失都将导致犯罪成立基础的瓦解，一旦某一要件被否定，便无法进入定罪环节，只能导向

无罪结论。也有的学者指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本土化早已开始，并且获得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

论成果，我国若是突然转向移植三阶层论犯罪论体系，无疑会打击刚成气候且初具中国特色的刑法学体

系，还可能打破我国刑法学理论经年累月所形成的习惯[4]。 

2. 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存在的缺陷 

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是我国刑法学体系的核心支柱之一，是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而追究行为

人刑事责任的基本准则与逻辑框架。该理论主张，某一行为欲成立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法定要件：

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及犯罪主观方面。这四个要件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共同

构筑起犯罪成立的完整法律基石，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清晰的认定路径与理论支撑。 
(一) 结构上扁平化，缺少阶层体系 
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最显著的缺陷在于缺乏层次递进，体现为各个构成要素仅作并列式陈列，缺乏

逻辑上的位阶区分，这种平面化结构易导致违法性判断与有责性评价的双重缺位。 
首要问题在于违法性阶层的虚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正当防卫等出罪事由难以在体系内获得充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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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将此类事由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另行考量，实质上是架空了四要件作为定罪唯一基准的功能定位，相

当于在定罪标准之外另立一套评价机制，削弱了犯罪构成体系自身的完整性与排他性，使其作为认定犯

罪核心标准的权威性受到根本挑战。同时，这也不利于超法规事由理论的发展，因法律具有滞后性，社

会的快速发展会出现很多法律没有来得及规定的以及形式上符合但是实质上不构成犯罪的行为类型，如

果要求法将所有的行为类型进行穷尽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其次是有责性阶层的缺失，造成期待可能性

缺少理论基础，无法为其设定一个可以立论的理论渊源。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是作为犯罪构成之外的

法律评价，它是以符合犯罪构成为前提的，换言之只要符合要件就应认定为犯罪，故而责任阶层的缺失

往往会让我们感到法律的“死板”，也会产生法律强人所难的现象。 
(二) 独立于犯罪构成之上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各国对犯罪的界定存在差异，我国则采取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立场，对犯罪概念予以界定，其特征

体现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处罚性。第一个特征决定是否进入犯罪评价的可

能性，而后两个特征又是第一个特征的反映，基于这种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危害中心”论为我国刑法理

论界推崇，但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从定罪依据上来看，这一理论是对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的唯一标

准的冲击。刑法通过立法规定了成立犯罪所需要的条件，同时又通过但书规定在犯罪判断的标准中加入

了社会危害性这一概念，使得犯罪构成成为了认定犯罪的唯二标准。 
(三) 犯罪客体不应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 
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主要标准，任何行为只要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某

种社会关系就构成犯罪。犯罪客体作为一种较为抽象的概念，应当是刑事立法中应该考虑的问题，而不

应当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在四要件体系中，犯罪客体与犯罪构成的其他三个要件并不处于同一层次，

犯罪客体是被反映、被说明的现象，而客观构成要件说明行为侵犯的是何种法益以及侵犯程度；不仅如

此，法益实际上对确定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与犯罪主体的内容具有决定性意义，将法益作为犯罪概念的

内容而不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有利于以犯罪本质为指导解释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5]张明楷教

授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概念的内容，与犯罪构成中其他三个要件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其他三个要件都是

来说明犯罪客体的。 
第一，犯罪客体难以解决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理论问题。如有学者认为防卫只有“正当”才属于

正当防卫，缺乏正当性的防卫绝非正当防卫，但“正当性”却并非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之一，由此可见，

通说肯定犯罪客体之犯罪构成要件地位的理据并不充分[6]。笔者认为正当防卫行为实际地侵害了刑法所

保护的客体，但是因人为的技术性规定将其排除在犯罪之外。若将该行为视为形式上侵犯犯罪客体、实

质上因缺乏社会危害性而不构成犯罪，并非在犯罪客体框架内所作的合理诠释；如果认为这种行为本身

就不构成犯罪，则是站在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评价结果之下得出的结论。第二，犯罪主体难以承担区分

此罪与彼罪的功能定位。界定罪名差异的关键仍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与客观行为特征。例如，某人实

施暴力行为时，仅凭其主体身份无法明确属于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必须结合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

矛盾背景、双方平日关系、打击部位、力度大小以及行为后是否施救等情节综合分析。由此可见，以犯

罪主体作为区分罪名的依据，实则依赖于对主观和客观要件的先行判断，其本身并不具备独立区分罪名

的实质功能。 
(四) 犯罪主体不应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 
将犯罪客体视为认定行为构成犯罪的核心标准，同样陷入双重困境。其一是犯罪客体与违法性判断

之间的脱节。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探讨中，往往习惯脱离具体罪刑规范的语境去构建犯罪构成体系。

但是这个习惯映射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要求立法机关制定一套完全符合该犯罪构成体系的刑法典。”

[7]但显然这种构想难以成立，其困境根植于实体刑法与司法实践双重维度。首先，在实体刑法层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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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刑法中违法性是行为入罪的核心依据，而违法性本身亦是犯罪客观方面的关键判定要素，这就引发出

一个问题：犯罪客观方面是否天然等同于违法性判断的全部基础？进一步看，违法性包含形式违法与实

质违法双重内涵，前者以是否违反规范为标准，后者则需考察法益侵害程度，那么在司法适用中，是否

所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都必然具备实质违法性？若依此逻辑推演，答案应为肯定，但这一结论显然忽

视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出罪情形的存在，不仅与实践相悖，更背离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精神。其次

是犯罪客观方面自身存在的内在张力。通常而言，客观判断应以事实为基础、具有可验证性，但纯粹的

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要素并不能独立完成违法性评价，必须引入规范性判断和价值衡量，如此一来，

客观要件便不再“客观”。在现行体系下，它既无法完全归属于外部事实范畴，又难以摆脱主观评价的

渗透，因其内部混杂着规范评价与事实判断，前者体现为构成要件符合性，后者则仍需依赖主观意图予

以补强。 
由此可见，将犯罪客观方面作为定罪核心，实质上模糊了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的界限，同时将本属

违法性阶层的内容与构成要件相捆绑，形成一种“半客观、半规范”的混合标准，实为一种结构性错位。

即便试图对其进行细化或重构，也难以根除其内在的逻辑冲突与功能重叠。 

3. 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的选择 

前文对我国现有四要件理论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全景式的概括总结。实践证明，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

候可以站在世界的视角进行解读和分析，可以借鉴和吸收，从中探寻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构成理论。

德日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因具有众多优点，为国内多数学者所推崇。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首先关注不法

行为，继而关注这种不法行为是否违背法律之规定，即确定刑事违法性，最后剖析行为人的主观罪过，

结合行为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来判断其责任的有无[8]。该体系兼具逻辑严

密与实践弹性，既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又兼顾个案公正与刑事政策考量，为司法实践中疑难案件的

处理提供了清晰框架，有效厘定刑罚边界。 
(一) 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的优越性 
第一，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有利于实现刑法价值的协调统一。相反，“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现

的主要是犯罪概念的法定性和应受惩罚性两个基本特征，至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这一涉及犯罪概

念本质特征的判断，则被排除在外[9]。其一，通过整合构成要件要素，明确犯罪成立的形式标准，体现

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其二，区别于传统平面结构，采用递进式、过滤性的认定路径，契合人类认知规

律，有效维护基本权利：先以构成要件该当性划定行为入罪范围，再以违法性阶层排除具有正当化事由

的情形，从而防止国家刑罚权的不当扩张。 
第二，三阶层理论能够弥补现行体系结构性不足的缺陷。传统四要件模式因缺乏违法与责任的独立

判断层次，导致出罪机制不畅，而三阶层架构将违法性独立成阶，实现了对实质违法性的专门审查，正

是对这一短板的回应。例如，在未成年人甲与成年人乙共同实施盗窃的案件中，依四要件说，因甲不具

备主体资格，难以认定共犯成立；而依三阶层理论，二人行为均可成立违法层面的共同正犯，仅在责任

层面分别判断是否具备故意、年龄等要素，从而更合理地处理共同犯罪问题。由此可见，三阶层理论在

体系性与实践性上更具优势。若一国犯罪认定体系仍停留在要素罗列、无序拼接的阶段，其能否支撑公

正裁判值得质疑。 
第三，三阶层理论推动从形式入罪向实质出罪的转型。一方面，通过“该当–违法”两阶递进审查，

有助于提升案件办理质量，避免过早陷入主观归责，集中于行为本身的法益侵害性判断，减少司法误判

风险；另一方面，该模式可增强裁判的稳定性，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问题置于违法性阶层系统分析，

降低同案异判的可能性，提升司法公信力。为保障理论落地，需配套完善制度设计，如强化裁判文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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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升法官专业素养、健全陪审机制，确保实质判断在民主监督下运行，防止权力滥用。 
第四，三阶层理论有助于复杂案件的精准化解。因其采用分层递进的分析框架，符合人们由表及里、

由外而内的认知逻辑，为司法人员提供清晰的思维导图，能够有效应对四要件体系下难以厘清的共犯、

未遂、违法阻却等难题，实现个案正义与体系理性的统一：首先，可以在违法性层面正确把握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等正当化事由。比如对 10 岁少年的杀人行为能否进行正当防卫这种在四要件之下充满争议的问

题，就能在三阶层体系之下很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次，可以在责任层面借助责任阻却事由的规范设计来

处理共同犯罪的成立难题。在共犯认定上，三阶层理论展现出较四要件体系更为优越的分析能力，不仅

能够更清晰地回应刑法中的复杂情形，还能在诸多具体案件中导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例如，未成年人

甲邀约成年人乙协助其抢夺财物，由乙负责接应。若依四要件理论，因甲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具备犯

罪主体资格，故甲乙不成立共同犯罪；同时乙亦无独立实行行为，难以成立间接正犯，最终导致无法定

罪，陷入处罚漏洞。而依三阶层理论，则可作出如下清晰判断：甲乙在违法层面构成共同正犯，行为整

体具有法益侵害性，成立违法；仅在责任层面，甲因缺乏责任能力而不罚，乙则作为共犯承担帮助犯之

责，依法定罪量刑。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最后，三阶层理论的递进结构有助于克服司法实践中犯罪认定路径的混乱状态。在四要件框架下，

司法人员往往采取“拼图式”思维：一旦发现部分要件相符，便急于补足其余要素，力求凑齐四个要件。

此种方式极易产生先定后审的偏误，即在证据尚未充分时即预设行为人有罪，进而围绕入罪目标拼凑要

件，不仅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也为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埋下隐患。为杜绝此类非理性判断，亟需引入更

具逻辑性与节制性的认定模式。三阶层理论以“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为双阶结构，先判断行为是

否符合规范类型，再审查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层层递进，从形式到实质，既契合经验认知规律，也

确立了统一、严谨的定罪标准，能够有效扭转实践中简单化、机械化地“搭积木”式定罪倾向，推动司法

判断走向精细化与规范化。 
(二) 理论移植需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 
犯罪构成体系的转型不仅属于学术范式的更迭，更是一场刑事法治理念的深层重塑。这犹如社会治

理从传统管控迈向现代治理的转型逻辑，其深层机理高度相通。因此，改革经验不仅适用于社会治理领

域的结构性调整，移植于犯罪构成理论的演进进程，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但理论革新不可急于求成，不

宜追求一步到位、全面替代。避免采取“全盘推倒”的激进路径，而应坚持稳中求进、分步推进的战略布

局。首要任务是持续推动理论争鸣，鼓励多元学说对话，夯实学术积累，为制度选择储备充分的智识资

源；其次需优化法学教育体系，重点在于构建层次分明的刑法教学架构：本科阶段侧重通识性理论传授，

夯实基础知识框架；硕士与博士阶段则聚焦专题研究与理论创新，培育高层次研究人才，为体系转型提

供智力支撑；再次应加强实务领域的系统化能力建设，面向司法人员开展分阶段、分类别的专业培训，

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衔接机制，提升司法主体对新型判断模式的理解与适用能力，确保制度变革在实践中

平稳落地。 
(三) 反对“拿来主义”与“教条主义” 
近现代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历经数次理论引介浪潮。其一为清末修律之际全面继受大陆法系刑法学

说，其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刑法理论体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界又兴起系统引入德日三阶层

犯罪论体系的主张。然而，任何理论体系皆非尽善尽美，三阶层构造固然逻辑严密，却亦存教条化之虞；

二阶层模式虽趋简明，亦难避体系疏漏之弊；而传统四要件理论虽显平面化，却在司法实践中展现出较

强的可操作性与稳定性。关键在于，是否应以全盘否定本土体系为代价，进行简单替代？是否脱离实际

国情而盲目移植，真能契合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阶段？真正掌握外来理论精髓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入研

读原始文献，把握其历史脉络、体系演进与方法论基础。唯有如此，方能准确理解所倡导或批判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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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内涵与适用边界，避免陷入概念误读、语境错位的窘境。若仅出于学术话语权之争，忽视制度土壤

差异，缺乏批判性吸收便仓促推行理论更替，极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非但难收预期之效，反致司

法混乱。唯有在充分比较、审慎甄别、本土化调适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才能真正融入中国刑法体系，

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4. 结语 

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不仅结构上简洁明了，更在理论构建上脉络清晰、概念统一、层次分明毫无

冲突。这种一致性不仅展现于学术体系内部，也映射于其与司法实践的衔接成效之中。如果一种学说架

构设计得极为精巧、理论争鸣也颇为热烈，但实务部门却反应寥寥，公众理解起来仍感晦涩难懂、如坠

云雾、不知所云，那么我们就难以自信地宣称这是一种真正成功的理论体系。正如大谷实教授所言“偏

重体系的话，就会过分拘泥于概念的明确化与体系的整合性，推导出游离于现实的结论来。”[10]因为一

套生涩难懂、评价过程繁琐的理论是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刑法的价值和刑罚的目的，只会造成诉讼时间、

金钱、精力等司法资源的浪费。诚然，采纳三阶层理论无法根治当前刑事司法领域的全部症结，但它仍

是在现有理论积累尚不足以支撑原创性突破的前提下，多种改革路径中较为审慎且可行的一种选择。我

们必须认识到，唯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开放姿态，才能以更理性的立场审视我国犯罪构成

理论的得失，进而审慎甄别、科学吸收，最终走出一条契合本土实际、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能的刑法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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